
會 議 記 錄 F G A 6 / 2 0 1 7  
 

沙田區議 會  
財務及常 務委員會  

二零一七 年度第五次會議 記錄  
 
會議日期 ：  二 零 一 七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黃 冰 芬 女 士 (副 主 席 )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何 厚 祥 先 生 , S B S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彭 長 緯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陳 兆 陽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九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四 分  

陳 國 強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四 分  

陳 敏 娟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陳 諾 恒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趙 柱 幫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四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招 文 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許 銳 宇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六 分  

黎 梓 恩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四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林 松 茵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李 世 鴻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李 世 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龐 愛 蘭 女 士 , B B S , J P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丁 仕 元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唐 學 良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董 健 莉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王 虎 生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黃 學 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四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四 分  

黃 嘉 榮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 

 ( 一 ) 

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黃 宇 翰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丘 文 俊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葉  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余 倩 雯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
何 健 南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黃 添 培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
袁 俊 傑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盧 偉 文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東 ) 3  
梁 仲 彩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(東 ) 1  
李 鎧 汶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(東 ) 3 b  
陳 淑 敏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(西 ) 2 a  
陳 希 彤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(區 議 會 ) 7  
湯 熾 輝 警 長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學 校 聯 絡 主 任  
何 偉 燕 女 士  香 港 傷 健 協 會 賽 馬 會 沙 田 青 少 年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 

程 序 幹 事  
袁 偉 恒 先 生  香 港 專 業 進 修 學 校 項 目 統 籌  

 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
李 子 榮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請 假 )  
梁 家 輝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李 永 成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潘 國 山 先 生 , M H   ”  (  ”  )  
蕭 顯 航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 (未 有 請 假 )  
曾 素 麗 女 士   ”  (  ”  )  

 
  負 責 人  

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本 年 度

第 五 次 會 議 。  
  

   
   

 ( 二 ) 



  負 責 人  
委員請假 事宜 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收 到 下 列 委 員 的 書

面 假 期 申 請 ：  
 

  

李 子 榮 先 生   工 作 原 因  
潘 國 山 先 生   ”  
梁 家 輝 先 生   不 在 香 港  
李 永 成 先 生   ”  
蕭 顯 航 先 生   身 體 不 適  

 
3 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的 假 期 申 請 。  

  

   
通過二零 一七年七月十八 日的會議記錄    
   
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以 上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  
討論事項    
   
二 零 一 八 年 委 員 會 會 議 日 期  
(文 件 F G A 3 8 / 2 0 1 7 )  

  

   
5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會 會 議 日 期 。    
   
沙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計 劃  
(文 件 F G A 3 9 / 2 0 1 7 )  

  

   
6 .  何 厚 祥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本 屆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可 探 討 在 時 間 許 可 的 情 況

下，多 辦 一 次 外 訪 活 動 的 可 行 性。因 此，他 希 望 公 共

關 係 及 宣 傳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 可 考 慮 就 是 次

到 訪 新 加 坡 的 外 訪 活 動 多 建 議 一 個 較 早 的 外 訪 日

期 ； 以 及  

  

   

 ( 三 ) 



  負 責 人  
( b )  他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除 了 可 考 慮 把 外 訪 日 期 訂 於 二 零 一

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二 月 一 日 之 外，亦 可 考 慮 把 外 訪

日 期 訂 於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的 會 議 日 期 之

後，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四 日，供 希

望 參 與 外 訪 的 區 議 會 議 員 選 擇 。  

  

   
7 .  彭 長 緯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工 作 小 組 於 文 件 中 建 議 的 外 訪 日 期 接 近 農 曆 新 年。由

於 區 議 會 議 員 在 農 曆 新 年 前 後 均 會 參 加 多 項 地 區 活

動 ， 如 外 訪 日 期 能 作 適 當 調 節 會 較 好 ；  

  

   
( b )  工 作 小 組 可 考 慮 就 是 次 到 訪 新 加 坡 的 外 訪 活 動，多 建

議 一 個 較 早 的 外 訪 日 期，讓 本 屆 區 議 會 探 討 在 時 間 許

可 的 情 況 下 ， 多 辦 一 次 外 訪 活 動 的 可 行 性 ；  

  

   
( c )  工 作 小 組 可 考 慮 建 議 數 個 外 訪 日 期，然 後 以 問 卷 形 式

徵 詢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 對 外 訪 日 期 的 意 見，並 考 慮 以 獲

得 最 多 議 員 選 擇 的 選 項 為 外 訪 日 期。建 議 的 具 體 外 訪

日 期 如 下 ：  
 
( i ) 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四 日 ；  

 
( i i ) 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二 月 一 日 ； 或  

 
( i i i ) 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八 日 至 十 二 日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d )  他 建 議 外 訪 的 住 宿 安 排 以 每 人 佔 半 房 或 一 房 計 算，讓

參 與 外 訪 的 區 議 會 議 員 自 行 選 擇，而 酒 店 級 別 亦 應 以

經 濟 為 原 則 ， 不 應 高 於 四 星 級 。  

  

   
8 .  陳 國 強 先 生 表 示，由 於 區 議 會 議 員 在 農 曆 新 年 前 後 均 會 參

加 多 項 地 區 活 動，他 建 議 把 外 訪 日 期 順 延 至 農 曆 新 年 後 的 一 個

月。此 外，他 欲 了 解 如 區 議 員 不 打 算 參 與 是 次 到 訪 新 加 坡 的 外

訪 活 動，區 議 員 可 否 以 區 議 會 名 義，另 外 自 行 組 團 前 往 其 他 地

方 外 訪 。  

  

 ( 四 ) 



  負 責 人  
9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，他 希 望 在 建 議 外 訪 行 程 的 最 後 一 天 加 插

考 察 活 動，如 考 察 當 地 與 “ 步 行 城 市 ” 和 “ 智 能 公 交 ” 有 關 的

項 目 和 措 施。他 又 希 望 外 訪 日 期 能 作 適 當 調 節，讓 區 議 會 議 員

能 騰 出 時 間，於 農 曆 新 年 前 後 參 與 地 區 活 動。此 外，他 欲 了 解

參 與 外 訪 的 區 議 會 議 員 就 外 訪 活 動 購 買 綜 合 旅 遊 保 險 的 費

用 ， 是 否 會 獲 得 發 還 。  

  

   
1 0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何 健 南 先 生 的 回

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 

   
( a )  工 作 小 組 在 訂 定 外 訪 日 期 時，須 考 慮 當 地 政 府 相 關 部

門 或 公 營 機 構 能 否 於 有 關 時 段 接 待 區 議 會 的 訪 問

團，亦 須 兼 顧 外 訪 日 期 不 可 與 區 議 會 及 其 轄 下 委 員 會

的 會 議 日 期 重 疊 的 原 則。因 此，除 了 文 件 建 議 於 二 零

一 八 年 一 月 底 至 二 月 初 的 外 訪 日 期 外，委 員 會 亦 可 考

慮 把 外 訪 日 期 訂 於 區 議 會 及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二 零 一 八

年 三 月 份 的 會 議 日 期 之 後 ， 例 如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；  

  

   
( b )  文 件 建 議 的 行 程 為 初 步 的 行 程 編 排，有 關 行 程 的 細 節

仍 有 待 與 當 地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或 公 營 機 構 進 一 步 探 討

和 協 調 作 實 ， 並 會 於 有 需 要 時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作 出 修

訂 ， 再 呈 交 委 員 會 審 議 ；   

  

   
( c )  根 據 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運 用 外 訪 撥 款 守

則 》 (《 守 則 》 )， 區 議 員 如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進 行 外 訪 ，

須 事 先 獲 得 區 議 會 大 會 批 准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d )  根 據 《 守 則 》， 與 外 訪 活 動 有 關 的 旅 遊 保 險 實 際 開 支

為 可 供 申 領 的 開 支 項 目，有 關 款 額 會 從 區 議 員 外 訪 撥

款 帳 目 中 扣 除 。  

  

   
1 1 .  主 席 總 結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委 員 會 請 工 作 小 組 以 問 卷 形 式 徵 詢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

對 外 訪 日 期 的 意 見，並 考 慮 以 獲 得 最 多 議 員 選 擇 的 選

  

 ( 五 ) 



  負 責 人  
項 為 外 訪 日 期 。 建 議 的 具 體 外 訪 日 期 如 下 ：  
 
( i ) 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四 日 ；  

 
( i i ) 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二 月 一 日 ； 或  

 
( i i i ) 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八 日 至 十 二 日 ；  

   
( b )  委 員 會 請 工 作 小 組 及 秘 書 處 進 一 步 聯 絡 當 地 政 府 相

關 部 門 或 公 營 機 構，探 討 和 協 調 有 關 外 訪 的 事 宜，並

擬 備 外 訪 細 節，然 後 呈 交 委 員 會 及 區 議 會 審 議；以 及  

  

   
( c )  委 員 會 請 秘 書 處 協 助 委 託 持 牌 旅 行 社 辦 理 區 議 會 外

訪 活 動，並 提 示 欲 參 與 外 訪 的 議 員，須 就 外 訪 活 動 購

買 綜 合 旅 遊 保 險，以 確 保 在 外 訪 途 中 遇 到 無 法 預 計 的

情 況 時 ， 能 夠 得 到 適 當 的 支 援 和 保 障 。  

  

   
1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就 區 議 會 外 訪 計 劃 的 考 察 地 點 的

建 議，並 由 工 作 小 組 進 一 步 探 討 和 協 調 有 關 外 訪 的 事 宜 和 考 察

日 期 。  

  

   
撥款申請    
   
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二 零 一 七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度 更 新 工 作 計 劃

及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4 0 / 2 0 1 7 )  

  

   
1 3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更 新 工 作 計 劃 及 撥 款 申 請 。    
   
沙 田 區 青 年 活 動 委 員 會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4 1 / 2 0 1 7 )  

  

   
1 4 . 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傷 健 協 會 賽 馬 會 沙 田 青 少 年 綜 合 服 務 中 心

程 序 幹 事 何 偉 燕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  

   

 ( 六 ) 



  負 責 人  
1 5 .  李 世 榮 先 生 和 黃 冰 芬 女 士 申 報 利 益，表 明 他 們 是 沙 田 區 青

年 活 動 委 員 會 或 合 辦 團 體 的 成 員，所 涉 及 的 合 辦 團 體 包 括 香 港

傷 健 協 會 賽 馬 會 沙 田 青 少 年 綜 合 服 務 中 心。主 席 表 示 他 們 可 列

席 會 議 ， 但 對 這 項 撥 款 申 請 沒 有 表 決 權 。  

  

   
1 6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。    
   
沙 田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4 2 / 2 0 1 7 )  

  

   
1 7 . 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專 業 進 修 學 校 項 目 統 籌 袁 偉 恒 先 生 出 席 會

議 。  
  

   
1 8 .  陳 敏 娟 女 士、陳 諾 恒 先 生、招 文 亮 先 生、李 世 榮 先 生、龐

愛 蘭 女 士、董 健 莉 女 士、衞 慶 祥 先 生、黃 嘉 榮 先 生、黃 宇 翰 先

生、丘 文 俊 先 生 和 容 溟 舟 先 生 申 報 利 益，表 明 他 們 是 沙 田 區 撲

滅 罪 行 委 員 會 或 合 辦 團 體 的 成 員，所 涉 及 的 合 辦 團 體 包 括 香 港

專 業 進 修 學 校。主 席 表 示 他 們 可 列 席 會 議，但 對 這 項 撥 款 申 請

沒 有 表 決 權 。  

  

   
1 9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。    
  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民 政 事 務 處 戊 戌 年 聯 合 新 春 酒 會 ”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4 3 / 2 0 1 7 )  

  

   
2 0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撥 款 申 請，並 批 准 上 述 活 動 於 二 零 一 八

年 二 月 十 日 之 後 舉 辦 。  
  

   
報告事項    
   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(文 件 F G A 4 4 / 2 0 1 7 )  

  

   
2 1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
 ( 七 ) 



  負 責 人  
資料文件    
   
沙 田 區 議 會 財 政 狀 況 報 告 (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)  
(文 件 F G A 4 5 / 2 0 1 7 )  

  

   
2 2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下次會議 日期    
   
2 3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( 星 期 二 ) 下 午 二

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  

   
2 4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結 束 。    

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S T D C  1 3 / 1 5 / 5 0  

 
 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 

 ( 八 ) 


